南京大学2020至2021学年

接受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的通知

为进一步做好南京大学2020-2021学年接受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养目标与方式

国内访问学者到我校通过学习和工作，接触和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加深基础理论，拓宽知识面，提高学术水平，为回原单位后发挥学术带头人或骨干作用打下基础。入校后，导师全面负责培养工作。国内访问学者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以参加课题研究为主，同时可以协助指导研究生或本科生、参加教材编写或承担导师分派的其它工作。访问期限为2020年9月至2021年7月。

二、接受对象

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身体健康，热爱教育事业的在职教师，年龄不超过40周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5年以上，具有较好的专业素质能力，已列入选派学校重点培养计划的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或青年骨干教师；或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备研究生导师资格。 
三、接受专业、导师及课题

    在职博士生导师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接受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

四、申请办法

申请者须认真填写《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申请表》（附件1，一式两份），由选派学校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主管部门公章后，用挂号信函寄我校人力资源处培训发展办公室（请使用顺丰或邮政EMS寄送），截止时间：2020年6月30日。由人力资源处交经指导教师及院系签章，学校审核同意后，寄发接受访学通知书。

五、考核和结业

访问学者进修期间切实按照计划完成预定任务，导师按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当访学进行到一半时，须作中期检查,访问学者对所研修和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阶段性小结。

访学研修期满时，访问学者须认真填写《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工作成绩考核表》，同时必须取得由导师认可、且属于本访问研修方向的学术论文或相关研究成果，经指导教师和人力资源处审核后，合格者由我校颁发教育部统一印制的《国内访问学者证书》。 

访学结束时，如未能按计划完成预定目标，考核不合格者，不授予《国内访问学者证书》。

六、培养费用

进修培训费：11000元/人年；
因学校学生宿舍改造,访学人员均不安排住宿 。
七、联系部门及联系人

联系部门：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培训发展办公室

联系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行政北楼530室

邮编：210023      

联系电话：025-89683498

联 系 人: 陈雷         
 E-mail：  chenlei@nju.edu.cn
八、反馈表

请将《信息反馈简表》（附件2）电子版发至chenlei@nju.edu.cn邮箱，以便信息的正确统计。
                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

                 2020年6月5日
